哈尔滨工程大学教职工足球比赛规程
第一章  参赛队
（一）基本要求
一、参赛队员必须是我校在编在岗教职工。
二、参赛队必须承诺：
1. 服从足球比赛章程和竞赛规定；
2. 服从比赛规则和裁判员场上的一切判罚；
3. 服从仲裁委员会在赛中下发的各项补充通知和规定；
4. 服从仲裁委员会根据各项规定对参赛队、运动员、教练员和各类工作人员可能给与的警告、停赛、取消参赛资格等各种处罚。
（二）参赛队人数
比赛采用11人制，每队20人，设领取一人（领队和队长要尽到协助大赛组委会、裁判顺利完成比赛的义务）；参赛队员限男教职工。
第二章  比赛方法、名次和计分
（一）比赛方法

一、比赛采用最新审定的“足球竞赛规则”并参照执行“全国足球比赛纪委规定”。
二、第一阶段采取小组单循环赛，小组前2名出线，第二阶段进行淘汰赛。
三、每场比赛分上下两个半场，每半场30分钟，中场休息5分钟。
四、每场比赛各队换人名额不限，换人时须向场外裁判申请并经同意后在死球间隙进行，不得擅自上场换人而干扰比赛进行。
五、第二阶段淘汰赛和冠亚军决赛，60分钟内平局，采用5轮（加单轮）罚点球决出胜负。
（二）比赛计分和名次
一、比赛设冠军（一队）奖杯、亚军（一队）奖牌、季军（二队）奖牌；对比赛进入前四名的球队和参赛球队分别给予物质奖励，对于弃权球队取消物质奖励。
二、小组赛中胜一场得3分，平一场得1分，输一场得0分。
三、积分多者名次靠前。
四、积分相等的队排名
1.两队积分相同时：依次按两队胜负关系（胜者靠前）、小组全部比赛净胜球数（多者靠前）、小组全部比赛总进球数（多者靠前）或抽签决定。
2.三队积分相同时：相对场（胜者靠前），如相对场无法判断、依次按积分相同队间比赛场次净胜球数（多者靠前）、积分相同队间比赛场次总进球数（多者靠前）、或抽签决定。
第三章  罢赛与退出比赛
一、参赛队必须参加比赛所规定的所有比赛。

二、除不可抗拒的原因外，未按比赛规定时间参加比赛超过15分钟者视为弃权。弃权队以0:3判负。如果发现某队弄虚作假，经裁定后，则取消该队所有成绩。
三、比赛中某队故意中断比赛超过5分钟视为罢赛，罢赛队以0:3判负，如罢赛时比分高于0:3以高分计算，取消该队所有比赛成绩，取消参赛资格。
四、对于只报名不派队参加比赛的球队，取消下一届足球赛报名资格。
第四章  比赛规则与规定
（一）比赛规则

一、在一场比赛中得两张黄牌或一张红牌者即被罚出场，累计两张黄牌或一张红牌者，停赛下一轮。进入淘汰赛黄牌自动取消，红牌带入下一轮。
二、服装统一，参赛队不允许穿钢钉鞋，只能穿硬塑钉鞋、胶钉鞋或平底鞋。
比赛用球：选定符合规定的5号球。
（二）特别注意：
比赛中要服从裁判，尊重对手，尊重观众，禁止出现打架斗殴行为；一旦某队发生打架行为，对打架者给予至少停赛一年处罚；请外援（从校外找人或找学生）事件，经核实取消该队本次比赛参赛资格。
为提高教职工足球比赛工作质量，对教职工足球比赛作如下规定：
一、成立仲裁委员会
主  任：于凯秋   陈永欣
委  员：刘利峰   高  峰   冯  豫
仲裁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将按国家体委下发的《仲裁委员会条例》执行。
二、裁判员
总 裁 判：刘利峰
副总裁判：张之谦
裁 判 员：体训部教师
三、如果队员违反下列七种犯规中的任何一种，将被警告并出示黄牌
1．犯有非体育道德行为；
2．以语言或行动表示异议；
3．连续违反规则；
4．延误比赛重新开始；
5．当以角球或任意球重新开始比赛时，不遵守规定的距离；
6．未得到裁判员许可进入或重新进入比赛场地；
7．未得到裁判员许可故意离开比赛场地。
四、罚令出场的犯规
如果队员违反下列七种犯规中任何一种，将被罚出场并出示红牌：
1．严重犯规；
2．犯有暴力行为；
3．向对方或其他任何人吐唾沫；
4．用故意手球拒绝对方的进球或明显的进球得分机会（不包括门将在本方罚球区内）
5．用可判为直接任意球或点球的犯规，拒绝对方向本方球门移动着的明显进球得分机会；
6．使用无礼的，侮辱性的或辱骂性的语言；
7．在同一场比赛中得到第二次警告。
校教工足球联赛组委会
2007年11月6日
